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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会议通知已于 2020年 12月 18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送交公司全体董

事。 

（三）会议时间：2020年 12月 23日 14:30 

会议地点：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 406号港口中心 2706会议室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结合通讯表决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8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8名，其中董

事宋小明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五）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益波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全部议案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合资建设经营韶关港北江港区公共码头项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 

1.同意广东港航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广东港航”）与韶关市港航发展有限公司

共同成立合资公司，投资建设经营韶关港北江港区公共货运码头项目。合资公司注

册资本 100万元，广东港航出资 65万元，持股比例为 65%。 

2.同意上述拟成立的合资公司投资建设经营韶关港北江港区公共货运码头项



目，项目总投资估算控制在 10 亿元，其中白土作业区一期工程总投资估算约 6.99

亿元，新港码头升级改造工程投资估算约 3 亿元。广东港航以现金分期投入，投入

资金总额为 13,065万元（含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出资 65万元）。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资建

设经营韶关港北江港区公共码头项目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合资建设经营揭阳港惠来沿海港区南海作业区通用码头

（一期）工程和液体散货码头工程项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 

1.同意广东港航与揭阳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揭阳投控集团”）、中

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下称“中交四航局”）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

册资本 6.09亿元，广东港航分期以现金出资 33,495万元（含首期出资 550万元），

持股比例为 55%。 

2.同意上述拟成立的合资公司投资建设经营揭阳港惠来沿海港区南海作业区通

用码头（一期）工程和液体散货码头工程项目。项目投资估算控制在 20.3亿元，其

中揭阳港惠来沿海港区南海作业区通用码头（一期）工程总投资估算控制在 15.1亿

元；揭阳港惠来沿海港区南海作业区液体散货码头工程总投资估算控制在 5.2亿元。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资建

设经营揭阳港惠来沿海港区南海作业区通用码头（一期）工程和液体散货码头工程

项目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合资建设经营揭阳港惠来沿海港区南海作业区 LPG 泊位

项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 

1.同意广东港航与揭阳普工新能源有限公司、揭阳投控集团、中交四航局共同

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8,700 万元，广东港航以现金出资 4,437 万元，

持股比例为 51%，首期出资 510万元。 

2.同意上述拟成立的合资公司投资建设经营揭阳港惠来沿海港区南海作业区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LPG泊位项目。项目总投资估算控制在 2.89亿元。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向广东港航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广东港航增资 20,600万元，根据广东港航对外投资项目资金需求进

度分笔投入。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控股子公司 2020年度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授信

分配额度的议案》 

1.同意在公司 2020年度接受关联方广州港合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下称“担保

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35,000 万元不变的前提下，调整部分控股子公司接受担保

公司提供担保授信的分配额度。授信期限内，担保授信额度可滚动使用，并在不超

上述担保总额度范围内，公司各控股子公司接受担保公司的担保额度可根据实际业

务需求进行调整，具体接受额度以公司各控股子公司与担保公司实际发生额为准。 

2.本次担保授信有效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董事会召开之

日止，平均担保费率不高于 2.5%/年。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前进行了事前审核认可，并对该议案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李益波、黄波、苏兴旺、宋小明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支付土地和资产使用费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港集中查验中心有限公司向关联方广州南沙海港集装

箱码头有限公司支付相关土地及设备设施使用费，2020-2022年每年支付658万元（含

税）；2023-2024 年，在原使用费基础上，按适当的增幅予以调整（CPI 低于 3%按照

实际，超 3%时按 3%计增）。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前进行了事前审核认可，并对该议案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购置关联方办公物业的议案》 

同意公司购置关联方广州海港明珠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港航中心一期

47-51 层物业（建筑面积 8487.64 平方米）及相应的配套车位 51 个，总投资



30,920.386万元（含税费），资金由公司自筹。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前进行了事前审核认可，并对该议案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李益波、黄波、苏兴旺、宋小明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置关

联方办公物业的公告》。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贸易业务申请 2021年度融资及质押额度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三家控股子公司开展贸易业务申请 2021 年融资额度合计 31.5 亿

元，其中质押融资额度合计 9亿元。具体如下： 

1.广州华南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21 年累计融资额度 10 亿元，其中累计质

押额度不超过 1.5亿元。 

2.广州南沙海港贸易有限公司 2021年累计融资额度 5.5亿元，其中累计质押额

度不超过 1.5亿元。 

3.广州金港汽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21 年累计融资额度 16 亿元，其中累计质

押融资额度不超过 6亿元。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8 年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

更公告》。 

（十）审议通过《关于申报公司 2020年度资产损失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申报以下项目资产损失处理： 

1.申报固定资产损失 196.6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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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报存货损失 188.5万元。 

3.申报应收账款损失 313.39万元。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月 25日 


